
巨双随机办〔2022〕13号

关于2022年1-9月份全县开展随机抽查情况的通    报

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现将我县2022年1-9月开展随机抽查情况通报如下：

工作开展情况

截至9月底，我县有14个成员单位依托省双随机监管平台，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机制，开展了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已完成抽查27次，检查市场主体183户，发现问题7户；部门联合抽查涉及参与重点部门11个，已完成抽查次数6次，检查市场主体32户，发现问题7户。在完成县级双随机抽查工作的同时，及时完成上级分派的部门内部和部门联合抽查工作，已完成抽查次数13次，检查市场主体57户，以上市场主体抽查结果均已录入双随机系统并全部100%向社会公示。

存在的问题

未按年初制定的计划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根据年初各成员单位制定的抽查计划，目前还未开展抽查检查的单位有文广旅游局和生态环境局。

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差异化随机抽查的力度不够。按照风险状况由低到高，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将企业信用风险分为A、B、C、D级。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果，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按照要求，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抽查次数在涉及企业的抽查次数中占比不得低于80%。截至目前，除市场监管局外，其它成员单位均未使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
（三）抽查数量偏少，影响双随机监管效果。按照省市要求，市场主体抽查比例不得低于被抽查行业总户数的3%。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还未开展内部抽查的单位有：公安局、生态局、人社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气象局、应急局、金融局、消防大队。未按计划开展部门联合抽查的单位有：统计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应急局、生态环境局、文广局、人社局、教育局、公安局。以上成员单位务必于10月底前完成抽查工作。

（四）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偏低。经上级督导发现，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和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这两项问题占很大比例，后续处罚工作未及时跟上，对抽查对象的震慑力偏弱。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落实省双随机平台应用。目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评价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全县各成员单位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0月底前，各成员单位要确保在省双随机平台开展抽查工作，确保工作平台之外无抽查、清单之外无检查、后续处置无例外，确保双随机抽查的公正、公平、合法、有序。

（二）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认真学习《随机抽查工作规范-河北省地方标准》，不断规范工作流程。严格按照本部门年初所制定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抽查，每次抽查前制定工作方案并对外公示；调整年度抽查计划应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调整后的年度抽查计划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及时调整本部门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确保本部门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应纳尽纳”；检查结果要及时录入、复核，并确保结果录入准确；规范问题线索的转办、移送等工作，依法定程序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机构和相关部门。

（三）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效能。依托省双随机平台，按照《河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要求，将企业信用分级分类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有机结合，提高随机抽查的精准性、靶向性，并确保今年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的抽查数量占比要达到本地总抽查数的80%以上。

（四）深入推进联合抽查。各单位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实行部门联合抽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并确保我县今年部门联合抽查数量占比不低于总数的20%，抽查主体数量占比不低于总数的10%，使部门联合抽查成为本部门间日常协同监管的主要监管方式。

（五）强化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既要公开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结果，用市场手段倒逼市场主体增强诚信守法经营意识；也要将违法失信信息及惩戒措施嵌入相关部门业务系统，用行政手段让违法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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